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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立 東 華 大 學 管 理 學 院 行 政 會 議
九十五學年度第一學期第六次 會 議 紀 錄

時 間：96 年 01 月 25 日（四）中午 10 時 30 分
地 點：院辦會議室（A202）
主 席：楊維邦 院長
出 席 者：（請簽名）
列 席 者：陳澤義教授、林家五教授、莊彩華
記 錄：林香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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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報告事項：

一、主席報告：
1. 「整合型教學實驗計畫」包含六大計畫內容，其整合型的定義不僅是系
所之間各領域教師的整合，亦包括教學上除了涵蓋教學內容、方法、學生
學習、助教運用、數位教材。。。等都應全面思考與整合。
請各主管詢問、邀請下學期授課教師針對課程、學生學習輔導、數位學習
等議題提出補助申請，並推派一位教師負責彙整各項補助之申請案，逕送
教學卓越中心，申請截止日為 03/12 日（一）前。
詳情請見教學卓越中心網址：http://cte.ndhu.edu.tw/news/96minigrant.doc

2. “溫世仁基金會”贊助本校約三百萬經費（本院獲分配約 50 萬）。主要
目的用於邀請海內外知名學者來校短期參訪、演講，或擔任研討會
keynote speaker（主講者）。所謂知名，可以獲某學會之 fellow 為參考，
學校要院於二月初提供邀請名單（請各系所提供邀請名單，不須事先考量
對方是否應邀）。
相關辦法及細節，秘書室將整理後寄至各院，屆時再轉給各單位參考。

貳、討論事項：

一、大學系所評鑑準備工作
說明：
（一）評鑑緣起：

教育部委託財團法人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基金會自九十五年度起推動辦
理分年完成七十八所大學校院每一個系所評鑑工作，所有學校以每五
年為一個循環週期接受評鑑。
整個評鑑機制植基於『確保系所提供學生一個優質學習環境』之條件
下，主要從四個向度評鑑系所之品質，包括：

1. 「做什麼」？即系所設立之宗旨與目標為何？
2. 「如何做」？即系所在課程設計、教師素質與教學、學生學習與

評量、行政與管理之實際作法為何？
3. 「結果如何」？即系所在教師專業表現與畢業生表現上和設立宗

旨和目標的程度為何？
4. 「如何改善」？即系所在整體運作過程中發現與宗旨和目標有所

偏離時，如何進行品質改善之成效為何？
（二）評鑑目的：

1. 瞭解各大學校系所品質之現況。
2. 判斷與建議大學各系所品質之認可地位與期限。
3. 促進各大學系所建立品質改善機制。
4. 協助各大學系所發展辦學特色，邁向卓越。
5. 根據評鑑結果，做為政府擬定高等教育相關政策之參考。

（三）評鑑特色：
1. 重視系所性質差異，由系所自行根據現況，訂定認可配分標準；

同時，不採固定量化指標進行排名。
2. 強調系所根據設立宗旨與目標，依據評鑑項目，自主舉證說明宗

旨或目標達成情形。
3. 評鑑內容以教學品質確保為主，但兼顧研究或專業品質。
4. 評鑑過程強調系所自我改善機制之建立與落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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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根據評鑑項目自我檢視，絕非校際或系（所）際間之相互比較。
6. 評鑑結果處理採認可制，由專業同儕進行品質判斷，分為通過、

待觀察、及未通過三種，評鑑結果供作教育部決策依據。
（四）依據「大學評鑑辦法」第八條，教育部得以評鑑結果作為核定調整大

學發展規模（包括增設、調整院、系、所、學程、招生名額及停止招
生等事項）、學雜費及經費獎助、補助之參據。

決議：
（一）本校接受實地訪評之時程為九十七上半年度（97.03.01～97.05.31），

各系所應於 96.09.01～97.02.28 間完成自我評鑑作業。
（二）為使全院同仁均能確實瞭解並正視此一評鑑之重要性，院辦已將相關

資料建置於網頁上。
詳見：http://www.ndhu.edu.tw/management/zh/estrs1.php
希望系所能儘早規劃自我評鑑之各項前置作業，如聯繫畢業生、辦理
演講、研討會等活動，以增加本院系所之通過率。

（三）院辦會將評鑑項目先行整理轉化成“填充題”方式，交由各位主管試
填。“試填中”，可以“學校提供”、“院提供”、“無法作答”來
作答，或逕填上目前系所既有之作法。其目的，希望藉由系所在填報
過程中發掘問題，以利彙整後，整體向學校提出需求或設想解決方案，
俾利評鑑作業之進行。

（四）本評鑑作業耗時、繁瑣，除各單位主管、助理皆須參與外，亦可推派
一位教師，找一名研究生，共同建立評鑑作業小組，以期持續有系統、
有效率地進行。本院將視情況支援費用（詳情再討論）。

二、 學程規劃事宜
說明：
決議：
（一）暫訂管院基礎學程由 21 學分擴充為 27 學分（加入“商事法”及“商

用英文”課程）。
（二）修改後，管院基礎學程包含“經濟學原理－個體篇”、“會計學

（一）”、“微積分（一）”、“管理數學”、“管理學”、“統計
學（一）”、“計算機概論”、“商事法”及“商用英文”等九門課。

（三）其中，“計算機概論”、“商事法”及“商用英文”等 3 門課程（9
學分）得同時認列為通識學分；即本院同學修畢 9 門院基礎學程後，
另可同時認列 9 學分為通識學分。

（四）國際經營管理學程之細節，請國企系再詳加規劃。

參、臨時動議：無


